附件1：

融寓槐禧公租房专项合租试点选房

注意事项

1、室内不配置家具、家电，由承租人双方协商购买使用；

2、公共区域使用：由承租人双方协商共同使用；
3、公租房楼道、管井、空调板等公共区域禁止堆物堆料；
4、电动自行车电瓶禁止入楼充电；
5、租金单价：53元/建筑平方米·月（不分楼层、朝向），租户按照各自卧室建筑面积比例分摊整套房屋租金及每位承租人另需缴纳房屋押金3000元，房屋押金退租时经查验房屋无损坏，予以退还；
6、能源费（供暖费、水费、电费、燃气费、电话费、上网费、有线电视初装费及收视费等费用）缴纳方式为：由承租人双方协商分摊；

7、承租人居住后需要同产权单位签订房屋使用协议、居住安全承诺书等相关的管理规约；

8、仅限申请人本人居住；

9、为避免人多扎堆，请在批次时间内前往即可。


